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会计基础及资金安全管理检查工作方案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厅直单位（学校）会计基础暨资金安全管理检查工作的通知》（教办财〔2018〕645号）的要求，学校将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计基础和资金安全管理检查工作，为确保此次工作顺利开展，特拟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组织领导
学校成立专项工作组，在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牵头负责此次专项检查工作。专项工作组由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纪检室、后勤管理处、财务处等责任部门组成。各责任部门牵头负责，制定详细工作方案，建立问题台账，认真组织自查自纠及重点检查工作，并依法依规落实整改。
二、工作内容及范围
1、有关财经法规落实情况。
2016年以来《预算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等财经法规落实情况，以资金安全管理为切入点和重点，主要围绕资金管理机制建设、单位内部财务管理、会计内控和监管、财经纪律执行等方面开展。
2、2012年以来巡视、审计、财政监督检查、国有资产检查等发现财务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3、各牵头责任部门的工作内容及任务分解。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8年9月下旬）
1、党委书记在学校相关会议上汇报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省属高校财务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
2、校办通知各牵头责任部门负责人召开财务专项治理工作的动员部署会议。根据通知精神，将财务专项治理主要内容进行任务分解，落实责任部门。
（二）自查自纠阶段（2018年10月上旬）
1、各责任部门根据通知要求、任务清单结合对照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责任部门的工作方案。
2、各责任部门对照专项治理工作内容及要求，开展自查自纠，查摆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务求实效。
[bookmark: _GoBack]3、各责任部门完成本部门负责的自查自纠报告，并报其各分管校领导审阅。一份报财务处进行汇总，一份自留以备检查。（10月12日前完成）
4、财务处于10月13日前报校（党）办审阅自查自纠总报告，10月15日前上报学校会计基础和资金安全管理检查自查自纠报告。
（三）重点检查阶段（2018年10月中下旬）
省教育厅对学校自查自纠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四、工作要求
1、各责任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部署落实，制定本部门负责的主要内容的自查自纠工作方案。
2、各责任部门要建立问题台账，逐条逐项深入自查，建立整改台账，详细说明整改情况，确保财务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3、问题台账、整改台账等资料由各责任部门自行保管，以备检查。
4、学校设立监督电话：338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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